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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目描述 

A.1 项目的目的与概述 

A.1.1 项目活动的目的 

为积极响应国家、湖南省株洲市生态建设的号召，努力实现“双碳”目标，增加森林碳

储量，株洲市军山国有林场组织实施株洲市国有林场新造林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本项目对推进当地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通过造林活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产生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充分发挥碳汇造林项目的试验和示范作用； 

2.增强项目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加快森林恢复进程，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物

多样性，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趋势； 

3.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A.1.2 项目活动概述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株洲市军山国有林场，造林规模为 2415.4 亩，主要造林树种为楠木、

榉木等。项目活动的开始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22 日 10 日，项目计入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40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本项目的作业设计方案，项目活动在 20 年的计入期内产生 7961.20tCO2e 的减排量，

年均 398.05 tCO2e。 

A.1.3 项目业主、项目所有者及项目授权协议 

本项目业主为株洲资源投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所有者为株洲市军山国有林场。项

目所有者株洲市军山国有林场授权株洲资源投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本项目作业

设计均已取得批复。 

A.1.4 稀有和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情况 

株洲市生物多样性丰富，近年来通过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多项珍稀濒危物种的种

群呈现恢复态势。在植物方面，曾一度被评估为野外灭绝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小溪洞杜鹃，

在炎陵县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 125 株的野生群落，其中最大树龄约 200 年，但

目前面临自然更新困难、无幼苗的衰退风险。在动物方面，湘江流域及周边湿地成为众多珍

稀物种的重要栖息地。消失 20 年的黄胸鹀重现湘江沿岸，中华秋沙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也被持续记录。2025 年，株洲首次记录到青脚滨鹬，邻近的湿地还监测到黑脸琵鹭等珍稀

物种。水生生物恢复尤为显著，湘江株洲段因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湘江干流的关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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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实施“十年禁渔”后，鱼类种类从 30 多种恢复至 63 种。极度濒危的鳤鱼重新现身并形

成稳定种群，胭脂鱼、长身鳜、大鳍鳠和间下鱵等重点保护或珍稀鱼类也被频繁监测到。 

这一系列成果得益于株洲市构建的“一心二廊三山”生态保护修复格局，即以长株潭生

态绿心为核心，依托湘江-渌水、洣水-攸水两条生态廊道，连接幕阜山、罗霄山和南岭山地

生态屏障。保护措施包括严格的湘江流域治理与生态修复、自然保护区建设、以及针对候鸟

迁徙通道的重点管护。在每年 9 月至次年 4 月的候鸟重点管护期内，株洲会在重要迁飞通

道、越冬地和繁殖地实行 24 小时巡护值守，并通过清除非法猎具、加强监管执法来保护鸟

类及野生动物资源。此外，科研监测与公众科普也在持续推动，如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和

杜鹃花专项调查，设立林业科普教育基地，深入乡村进行普法宣传等。 

总体来看，株洲市通过生态规划、严格保护和科研宣传的多重努力，在濒危物种及其栖

息地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未来仍需关注物种自然更新等挑战，并不断巩固和扩大保护

成效。 

A.2 项目边界 

A.2.1 项目地理位置 

株洲县地处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位于东经 112°57′39″—113°17′52″，北纬 27°

12′25″—27°47′00″之间。东与醴陵市和攸县相邻,西连湘潭县和株洲市天元区，南抵

衡东县，北接株洲市芦淞区。 

项目建设单位株洲县军山国有林场位于株洲县东南部，土地面积 1480 公顷，地处东经

113°17′50"至 113°25′57″，北纬 27°20′1"至 27°27′25"之间，南北长 13 公里，东

西宽 8 公里，属于该县东南部生态公益型国有林场。 

军山林场场部设在株洲县淦田镇，距株洲县县城 45 公里，距省道 S211 14 公里,距京珠

高速 35 公里，各工区均有林区公路、简易林道通过，交通便利，有利于林场经营管理、商

品流通和规模经营。 

A.2.2 项目地理边界 

根据所用方法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造林碳汇（CCER-14-001-V01）》（以

下简称《方法学》）中的规定，造林碳汇项目区域可包括若干个不连续的地块，每个地块应

有特定的地理边界。项目边界内不包括宽度大于 3m 的道路、沟渠、坑塘、河流等不符合适

用条件的土地。事前项目边界是在项目设计和开发阶段以及实际作业确定的项目边界，是计

划实施本项目活动的地理边界。 

本项目的项目边界利用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5m 的地理空间数据（如卫星遥感影像、航拍

影像等）、林草资源“一张图”、造林作业设计等，在地理信息系统（GIS）辅助下直接读取

项目地块的边界坐标，可确定唯一的土地识别信息。本项目造林地 2 个小班，四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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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项目时间边界 

项目时间边界是指实施项目活动的时间区间。项目活动开始日期是指项目边界内首次实

施造林活动的日期。本项目最早开工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22 日，满足《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之后开工建设”的要求。 

根据《方法学》要求，本项目选取固定计入期 20 年，计入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40

年 12 月 31 日。 

A.3 土地和林木权属 

本项目林木所有权归株洲市军山国有林场所有，土地所有权为国有，为法定林业用地，

所有项目地块的林地所有权以及使用权清晰项目地块亦不存在土地权属的争议。 

株洲市军山国有林场负责项目地块造林及经营管理，项目地块林权证见附件。 

A.4 土地合格性 

（1）本项目造林区域为荒山荒地、灌木林地以及其他宜林地，造林区域达不到国家规

定的森林标准； 

（2）本项目土地权属清晰； 

（3）本项目所有单个地块土地连续面积均大于 667m2； 

（4）本项目土地不属于湿地； 

（5）本项目不移除原有散生乔木，原有灌木的移除比例总计为 2.7%，不超过项目边界

内地表面积的 20%； 

本项目可以提供精度满足方法学要求的项目边界矢量图形文件，并且可细分至小班，以

保障造林面积的准确性，满足方法学要求。 

A.5 环境条件 

项目区的气候、水文、土壤、森林资源条件及生态系统描述如下： 

（1）气候 

株洲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风向冬季多西北风，

夏季多正南风，无霜期在 286 天以上，年平均气温 16°C 至 18°C，是名副其实的膏腴之

地，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为湖南省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

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吨的县（市）就产生在株洲代管的醴陵市。 

（2）水文水资源条件 

株洲市域的河流长度 5 公里以上的 341 条，30 公里以上的 19 条，100 公里以上的 7 条，

均属湘江水系。湘江干流在株洲市域内全长 89.6 公里，占湘江总长的 10.46%。市域内湘江

一级支流较大的有洣水、渌水；湘江二级支流长度在 100 公里以上的有洮水、攸水、澄潭江、

铁水等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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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土壤条件 

株洲市的地质土壤条件比较多样。地形地貌以湘东中低山丘陵区为主，地质灾害多沿湘

江及其支流两岸的谷坡地带发育，土壤类型主要为酸性红壤，尤其在丘陵区的森林地带常见，

土壤化学性质（丘陵森林红壤），酸性较强（pH 值 4.11-4.96）有机质含量差异大，总氮含

量范围宽，总磷含量较低，总钾含量较高。对铜（Cu）、锌（Zn）、铅（Pb）、镉（Cd）

的测定数据表明，所研究的森林红壤尚无重金属污染，土壤地址风险，降水是主要诱发因素，

地质灾害在时间分布上与大气降水具有高度一致性。 

（3）森林资源条件 

株洲市域的植物种属古老，种类繁多，群落交错，分布混杂。自然分布和引种栽培的约

有 106 科、296 属、884 种。其中珍稀乡土树种约有 40 余种。全市共有古树名木 3 万余株，

其中 500 年以上的国家一级古树 245 株。全市森林覆盖率 42.2%，活林蓄积量 1179.85 万立

方米。炎陵县桃源洞有原始森林面积 10 万多亩。 

（4）生态系统条件 

株洲的生态系统在多年的治理与规划下，呈现出 “山清水秀、蓝绿交织” 的总体特征，

总体格局“一心二廊三山”。 “一心”：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株洲片区）；“二廊”: 湘江—

渌水、洣水—攸水两条生态廊道；“三山”: 幕阜山、罗霄山、南岭山地三大生态安全屏障。

水资源水环境湘江干流为核心，425 条河流、964 座水库构成水网，2024 年，湘江株洲段等

主要河流水质持续保持或优于Ⅱ类，31 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系统性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清水塘老工业区污染源被彻底截断，大气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居长株潭地区

前列，空气质量: 2024 年，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19 天，优良率 87.2%，森林与绿地，

森林覆盖率高位稳定，城乡绿化协同发展，2023 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2% 以上，城市绿化

率约 45.6%，建有湘江风光带、万丰湖等众多滨水生态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分区分类

精准修复，生态红线全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015.39 平方公里，实行分级管控，修复规

划，划分 3 个一级和 4 个二级修复区，系统推进矿山、农田、城镇等生态修复。 

A.6 采用的技术和（或）措施 

A.6.1 项目采取的技术标准或规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5） 《植物检疫条例》（2017 年修订）； 

（6）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2007 年修订）； 

（7） 《造林技术规程》； 

（8）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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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株洲县省级森林经营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10） 《珍稀树种培育作业设计规定》； 

（11）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1999）； 

（12） 《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LY/T1594-2002）； 

（13） 《大径级用材林培育导则》（LY/T2118-2013）； 

（14） 《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办法》（2014 年）； 

（15）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CCER-14-001-V01）； 

（16）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2010）； 

（17） 《森林抚育规程》； 

（18） 《森林防火条例》（2008 年发布）； 

（19） 《碳汇造林技术规定（试行）》（国家林业局，办造字[2010]84 号）； 

（20）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2010）； 

（21）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38590-2020）； 

（22） 《林地分类》（LY/T1812-2009）。 

A.6.2 采取的森林造林措施 

项目主要造林模型设计表信息详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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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项目主要造林模型设计表 

造林类型号 树种 整地方式 整地规格 混交方式 苗木规格 立地类型 造林技术 

初植密度

（株/

亩） 

抚育

管理 

1 楠木、榉木 穴垦 0.6×0.6×0.5 
5 楠木 5

榉木 

定植苗， 

H:.0.8-1.0m 
/ 植苗造林 167 3322 

2 楠木 穴垦 0.6×0.6×0.5 
5 楠木 5

南酸枣 

定植苗， 

H:.0.8-1.0m 
/ 植苗造林 167 3322 

注：抚育管理“3322”是指根据珍稀树种生长特性及省级森林经营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基地建设要求，适当延长幼林抚育年限（暂定 10 年），造林后

前四年按 3:3:2:2 的方式安排十次抚育。前 2 年抚育分别安排在 5、7、9 月份进行，第 3、4 年安排在 6、9 月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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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 整地方式 

（1）整地 

整地要按照《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16）和《造林技术规范》（DB61/T142–

2021）的相关标准，做到细致整地。整地时要彻底挖除穴内植物根系，拣净石块，要对造林

地中的原生植被进行必要保护。 

整地时间应在造林前 1 个季度进行。整地应遵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采用水平梯级整地及

穴垦方式。水平梯级整地具体修筑方法为： 

第一步：勘察规划 

确定基线： 在坡面上选择一条有代表性的等高线作为第一条梯级的基线。可以使用水

准仪、罗盘仪或简单的水平管进行测量。 

确定梯级宽度： 根据坡度、土层厚度和计划种植的树种决定梯面宽度。坡度越陡，梯

面应越窄。一般造林用的水平阶宽度在 1.0 米到 3.0 米之间。 

确定梯级间距： 根据坡度和梯面宽度，确定相邻两条梯级之间的垂直距离（坡距）。

原则是使每一级梯田都基本保持水平。 

第二步：清表与开挖 

清理表土： 沿着确定的基线，将表面的草皮、灌木等植被清理掉，并将富含有机质的

表土集中堆放在梯级上方的坡面备用。 

修筑梯坎： 从基线开始，向下坡方向开挖。将开挖出来的心土（下层生土）用于填筑

下缘的梯坎（埂）。梯坎要夯实，以增强稳定性。梯坎可以做成直壁或稍有倾斜的边坡。 

第三步：平整梯面 

内切外填： 在修筑梯坎的同时，不断将上坡方向的心土挖出，填到下坡方向，使整个

梯面形成外高内低的微反坡式斜面（内侧通常比梯坎低 10-15 厘米）。 

回填表土： 当梯面的心土平整完成后，将第一步堆放的表土均匀回填到整个梯面上。

这是保证苗木生长所需肥力的关键步骤。 

内侧挖排水沟： 在梯面内侧，紧贴梯坎根部挖一条浅的排水沟，用于拦截和排除过多

的雨水，防止梯坎被冲毁。 

第四步：种植 

在已平整好的梯面上，按照设计的株距挖植树穴进行种植。 

穴垦整地具体修筑方法为： 

第一步：定点 

根据设计的株行距，用测绳或标杆在坡面上确定每一个植树穴的中心点。点的布局可以

是正方形、长方形或三角形（品字形），品字形布局最有利于保持水土。 

第二步：清表与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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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表土： 以定点为中心，划出比植树穴稍大的范围，清除该范围内的草皮和碎石，

并将表土单独堆放。 

挖掘植树穴： 

穴的规格（长×宽×深）根据苗木大小和立地条件而定，常见的规格有 40cm×40cm×

40cm、60cm×60cm×50cm 等。原则是“大穴大肥”，立地条件越差，穴应挖得越大。 

挖掘时，要将表土和心土分开放置在穴的两侧。 

第三步：回土与施肥 

回填表土： 先将肥沃的表土回填至穴底，约占穴深的一半左右。 

施用基肥： 在表土上施用适量的有机肥或复合肥作为基肥，并与土壤稍微混合。 

填满心土： 将挖出的心土回填到穴内，直至将穴填满或略高于地面，形成一个小土堆。

这样有利于沉降和蓄水。 

第四步：种植 

在填好的穴中央挖一个足够容纳苗木根系的小坑，进行栽植。 

（3）整地规格 

为促进苗木生长，便于苗木根系的舒展，根据造林地块的立地条件和苗木规格主要采用

水平梯级和穴垦的方式。整地规格为 0.6m×0.6m×0.5m。 

A. 6.4 种源及育苗 

（1）种源 

所有苗木均需由具有苗木经营资质的单位供应，苗木应符合《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

级》（GB 6000-1999）标准，达到或高于国家规定的 I 级苗木或合格苗木标准。具体苗木要

求如下： 

2017 年中央预算内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种苗全部采用一级以

上良种壮苗。根据基地土壤实际情况，采用的苗木尽量就地育苗或就近调苗，主要采用两年

生容器杯苗造林；苗木应全部达到Ⅰ级苗规格。 

具体苗木信息见表 A.2。 

表 A.2 苗木信息表 

项目 树种 规格 

2017 年中央预算内

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国

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

目 

楠木 容器苗，H≥25cm 

榉木 容器苗，H≥25cm 

南酸枣 容器苗，H≥25cm 

落叶松 H≥0.3m，三年生，移植苗 

 

（2）苗木运输 

为节约苗木运输成本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项目所需种苗优先选择项目区当地周边距

离较近供应商，缺口部分则从外地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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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造林成效，起苗时间到栽植时间不宜过长，苗木挖好后应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到现

场，坚持做到随挖随运随种的原则，装苗前要核对树种、规格、质量和数量。装卸、托运苗

木时应重点保护好苗根，使根处在湿润条件下。苗木装运时，凡是与运输工具、绑缚物相接

触的部位均要用草衬垫，避免损伤苗木。装运过程中，应“根前冠后”，将树冠捆拢，并固

定树干，防止损伤树皮，保护好土球，防止土球松散，操作中注意安全。苗木装卸时应小心

轻放，不损伤苗木。带土球苗木在装卸时不准提拉枝干，土球较小时，应抱住土球装卸，若

土球过大时，要用麻绳、夹板做好牵引，在桥板上轻轻滑移或采用吊车装卸，勿使土球摔碎。

小苗堆放不宜太厚，以防发热“烧”苗。 

（3）抚育管护 

栽植后苗木在适当的季节内进行幼林抚育。根据珍稀树种生长特性及省级森林经营珍贵

树种培育示范基地建设要求，适当延长幼林抚育年限（暂定 10 年），造林后前四年按 3:3:2:2

的方式安排十次抚育。前 2 年抚育分别安排在 5、7、9 月份进行，第 3、4 年安排在 6、9 月

份进行。为防止水土流失，抚育一般采用带状抚育，抚育时随时注意培蔸、扶正、去除病枝、

弱枝、清除绕干藤本。前 5 年每年至少松土除草一次，以后视幼林生长发育情况每 2 年松土

除杂一次。 

A.7 降低非持久性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方法学》，项目应按评估流程对各类风险制定详细的应对计划。造林碳汇项目可

能会由于自然因素（如火灾、病虫害、雨雪冰冻、风灾等）或人为干扰（如非法采伐和破坏

等）原因导致项目清除的温室气体重新释放到大气中，即非持久性风险。在核算减排量时须

按照项目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扣除一定比例的项目减排量。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采用历史

火灾、病虫害等灾害导致的森林蓄积量或森林面积的损失比例计算确定。针对不同风险，项

目业主主要参考下述方案采取应对措施： 

（1）避免火灾风险：调查项目区域火灾历史，确定可能的火源，建立防火措施，在高

发季加强巡逻及管理，加大森林防火宣传； 

（2）减少病虫害风险：根据项目区域病虫害发生规律，在病虫害来临之前采取预防措

施，若发生病虫害则及时采取生物、物理和化学方法进行防治。 

 

A.8 项目及减排量唯一性声明 

本项目除了申请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CCER）之外，没有在其他的国际国内减

排标准下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注册、备案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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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定的基线和监测方法学应用 

B.1 采用的方法学 

采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造林碳汇》，编号为 CCER-14-001-V01。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38590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 

LY/T 1812 林地分类 

B.2 采用方法学的适用性 

本项目为乔木造林，林种均为珍惜树种，完全符合 CCER-14-001-V01 方法学的使用条

件，具体如下： 

表 B.1 方法学适用性分析 

序号 方法学适用条件 本项目情况 分析结论 

1 
项目土地在项目开始前至少三年为

不符合森林定义的规划造林地； 

本项目造林区域为荒山荒地、灌木林地

以及其他宜林地，造林区域达不到国家

规定的森林标准； 

适用 

2 

项目土地权属清晰，具有不动产权

属证书、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或

具有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主管

部门批准核发的土地证、林权证； 

本项目土地权属清晰，具有经有批准权

的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核发的林权证

（详见附件 4-1）； 

适用 

3 

项目单个地块土地连续面积不小于

400m2。对于 2019 年（含）之前开

始的项目，土地连续面积不小于

667m2； 

本项目所有单个地块土地连续面积均大

于 667m2 
适用 

4 项目土地不属于湿地； 本项目活动区域不为湿地； 适用 

5 

项目不移除原有散生乔木和竹子，

原有灌木和胸径小于 2cm 的竹子的

移除比例总计不超过项目边界内地

表面积的 20%； 

本项目造林活动不移除原有散生乔木和

竹子，原有灌木的移除比例总计不超过

项目边界内地表面积的 20%；事前调查

部分地块有散生木，在项目活动期间内

不移除，并在首次监测时不纳入碳储量

计算中。 

适用 

6 
除项目开始时的整地和造林外，在

计入期内不对土壤进行重复扰动； 

除项目开始时的整地和造林外，本项目

造林活动在计入期内不对土壤进行重复

扰动； 

适用 

7 

除对病（虫）原疫木进行必要的火

烧外，项目不允许其它人为火烧活

动； 

本项目林区未采取人为火烧活动；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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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不会引起项目边界内农业活动

（如种植、放牧等）的转移，即不

会发生泄漏； 

本项目造林活动不会引起项目边界内农

业活动（如种植、放牧等）的转移； 
适用 

9 
项目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

行业发展政策。 

本项目所有活动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以及相关的技术

标准或规程要求。 

适用 

 

B.3 项目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本项目造林活动的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造林碳

汇》，编号为 CCER-14-001-V01。 

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碳库如表 B.2 所示。 

表 B.2 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包含 理由或解释 

基准线 

碳库 1：地上生物质 
否 在计算项目清除量时扣除 

碳库 2：地下生物质 

碳库 3：枯死木 
否 根据适用条件，该碳库的清除量所占比例小，忽略不计 碳库 4：枯落物 

碳库 5：土壤有机碳 否 根据适用条件，土地处于稳定或退化状态，忽略不计 

碳库 6：木（竹）产品 否 
根据适用条件，该碳库的清除量所占比例小，忽略不

计 

项目 

碳库 1：地上生物质 
是 主要碳库 

碳库 2：地下生物质 

碳库 3：枯死木 是 从造林活动结束至项目计入期结束，项目边界内将不移

除枯死木和枯落物。枯死木和枯落物是项目活动情景产

生的一部分碳库。 碳库 4：枯落物 是 

碳库 5：土壤有机碳 是 造林项目会引起土壤有机碳储量发生变化 

碳库 6：木（竹）产品 否 按照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与种类如表 B.3 所示。 

表 B.3 项目边界内排放源以及主要的温室气体种类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包含 说明理由/解释 

基
准
线 

排放源 1：火灾或人为火烧 

CO2、CH4 和 

N2O 否 按照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排放源 2：使用车辆、机械

设备等过程中化石燃料燃

烧产生的排放 

排放源 3：使用石灰、污泥

施肥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项
目
活
动 

排放源 1：火灾或人为火烧 

CO2 
否 

生物质燃烧导致的 CO2 排放已在碳储量变

化中考虑 

CH4 和 

N2O 
是 

在项目设计阶段计为 0；如果项目计入期

内发生森林火灾或人为的火烧活动，则必

须选择该排放源 

排放源 2：使用车辆、机械

设备等过程中化石燃料燃 

烧产生的排放 

CO2、CH4 

和 N2O 
否 

相对于基准线情景，排放量的变化量不显

著，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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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3：使用石灰、污泥

施肥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B.4 碳层划分 

B.4.1 基准线分层 

根据《方法学》的要求，本项目造林活动利用的土地类型为荒山荒地、灌木林地以及其

他宜林地，并且在造林过程中不移除散生木，不移除枯落物，因此，不对本项目基线进行分

层。 

B.4.2 项目分层 

本项目为 2018 年造林项目，根据《方法学》的要求和实地调查情况，主要依据造林时

间、造林树种、造林密度划分事前项目碳层。 

表 B.4 事前项目碳层分层 

碳层 设计树种 
密度 

（株/亩） 

造林时间

（年/月/日） 

面积 

（公顷） 

面积 

（亩） 

PL-1 5 楠木 5 榉木 167 2018/8/28 59.58 893.70 

PL-2 5 楠木 5 南酸枣 167 2018/8/28 101.45 1521.70 

 

B.5 基线情景识别与额外性论证 

B.5.1 基准线情景识别 

根据《方法学》中规定，项目基线情景为：维持造林项目开始前的土地利用与管理方

式，即不进行相关造林活动，维持原状态，为荒山荒地、灌木林地以及其他宜林地。 

B.5.2 额外性论证 

以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为主要目的的公益性造林项目，在计入

期内除减排量收益外难以获得其他经济收入，造林和后期管护等活动成本高，不具备财务

吸引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造林项目，其额外性免予论证： 

a） 在年均降水量≤400mm 的地区开展的造林项目； 

注： 年均降水量≤400mm 的地区可参考《国家林业局关于颁发<“国家特别规定的灌

木林地”的规定> （试行）的通知》（林资发〔2004〕14 号）。 

b） 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的造林项目； 

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可参考《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

发〔2010〕46 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批复》（国函 〔2016〕161 号）。 

c） 属于生态公益林的造林项目。 

依据《方法学》中规定，本项目符合额外性免予论证的条件，不需要进行额外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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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减排量核算 

B.6.1 计算方法的说明 

B.6.1.1 基准线清除量 

基线清除量，是指在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的碳储量变化之和。 

根据所采用《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以及本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形，基准线情景下原有植被

的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在项目清除量的计算中给予考虑。根据碳库的选择表和温室气体排放

源的选择表，项目开始后第 t 年的基准线清除量计为 0，即： 

Δ𝐶BSL,𝑡=0
 

（1） 

式中： 

Δ𝐶BSL,𝑡 —— 项目第 t 年的基准线清除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CO2e·a-1）； 

t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B.6.1.2 项目清除量 

项目清除量等于项目活动边界内各碳库中碳储量变化之和，减去项目边界内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即： 

Δ𝐶PROJ,𝑡=Δ𝐶BiomassPROJ,𝑡+Δ𝐶DOMPROJ,𝑡+∆𝑆𝑂𝐶PROJ,𝑡−𝐺𝐻𝐺PROJ,𝑡 

−∆𝐶BiomassPE,𝑡 
（2） 

式中： 

∆𝐶PROJ,𝑡 —— 项目第 t年的项目清除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𝐶BiomassPROJ,𝑡 —— 项目第t年的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每年（tCO2e·a-1） 

∆𝐶DOMPROJ,𝑡 —— 项目第t年的死有机质碳储量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 

量每年（tCO2e·a-1） 

∆𝑆𝑂𝐶PROJ,𝑡 —— 项目第t年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 

量每年（tCO2e·a-1） 

𝐺𝐻𝐺PROJ,𝑡 —— 项目第t年因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当量每年（tCO2e·a-1） 

∆𝐶BiomassPE,𝑡 —— 项目第t年原有植被（乔木、竹子和灌木）的生物质碳储量 

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t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B.6.1.2.1 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变化的计算 

第一步：利用生物量方程法计算林木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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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法学》，本项目设计阶段采用乔木林全林生物量与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相关

方程计算乔木林全林生物量。其中，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采用单位面积蓄积量与林龄的

相关方程计算： 

𝐵Total,AF,𝑡 = 𝑓(𝑉AF,𝑡)
 

（3） 

𝑉AF,𝑡 = 𝑓(𝐴𝑔𝑒AF,𝑡) （4） 

式中： 

𝐵Total,AF,𝑡 —

— 

第 t 年时，乔木林单位面积全林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d.m.·hm-

2）； 

𝑓(𝑉AF) —

— 

乔木林单位面积全林（或地上）生物量与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相关方

程，单位为吨每公顷（td.m.·hm-2）； 

𝑓(𝐴𝑔𝑒AF) —

—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与林龄的相关方程，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

（m3·hm-2）； 

𝑉AF,𝑡 —

— 

第 t 年时，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m3·hm-

2）； 

𝐴𝑔𝑒AF,𝑡 —

— 

第 t 年时，乔木林的林龄，无量纲。 

 

鉴于本项目造林树种主要为主要造林树种为楠木、榉木、南酸枣等，采用方法学附录 A

表 A.11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采用单位面积蓄积量与林龄的相关方程计算乔木林全林生

物量，接着采用方法学附录 A 表 A.5 乔木林全林生物量与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相关方程计

算乔木林全林生物量。 

表 B.6 本项目造林树种（组）单位面积蓄积量随林龄的 Richards 生长方程 

造林树种 所属树种（组） 生长方程 a b c R2 

楠木、榉木、

南酸枣 

其他阔叶树 𝑉 = 𝑎 ∙ (1 − 𝑒−𝑐∙𝐴𝑔𝑒𝑡)𝑏 133.516 1.317 0.016 0.702 

注：方程表达式为𝑉 = 𝑎 ∙ (1 − 𝑒−𝑐∙𝐴𝑔𝑒𝑡)𝑏，其中 V 为单位面积蓄积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m3·hm-

2）；𝐴𝑔𝑒𝑡为林龄，无量纲；a、b、c 为模型参数；R2 为决定系数 

表 B.7 本项目乔木树种林水平全林生物量方程 

造林树种 森林类型 生物量方程 a b c R2 

楠木、榉木、

南酸枣 

其他阔叶树 
BTotal= a+b∙V 

AGB= c ∙(a+b∙V)  

2.2575 0.9560 0.7961 0.892 

注：全林生物量的方程表达式为 BTotal= a+b∙V，地上生物量的方程表达式为 AGB= 

c ∙(a+b∙V) 。其中，BTotal 为单位面积全林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d.m.·hm-2）；AGB 为单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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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d.m.·hm-2 ）。V 为单位面积蓄积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m3·hm-

2）； a 、b 、c 为模型参数； R2 为决定系数。 

第二步：计算项目林木碳储量 

𝐶Biomass,𝑡 = ∑ ∑(𝐴𝑖,𝑗,𝑡 × 𝐵Total,𝑖,𝑗,𝑡 × 𝐶𝐹Total,𝑖,𝑗)

𝑗𝑖

 （5） 

式中： 

𝐶Biomass,𝑡 —

— 

第 t 年时，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C）； 

𝐴𝑖,𝑗,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 j 的森林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𝐵Total,𝑖,𝑗,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 j 的单位面积全林生物量，单位为

吨每公顷（td.m.·hm-2）； 

𝐶𝐹Total,𝑖,𝑗 —

— 

第 i 项目碳层树种 j 的全林生物量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t 

C·(t d.m.)-1）； 

i —

— 

项目碳层，i=1,2,3……，无量纲； 

j —

— 

树种，j=1,2,3……，无量纲；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第三步：计算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 

采用“储量变化法（Stock Difference Method）”计算项目边界内的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在一

段时期内的年均变化量： 

𝛥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_𝑃𝑅𝑂𝐽,𝑡 =
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_𝑃𝑅𝑂𝐽,𝑡2−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_𝑃𝑅𝑂𝐽,𝑡1

𝑡2−𝑡1
×

44

12
                      （6） 

式中： 

𝛥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_𝑃𝑅𝑂𝐽,𝑡 —— 项目开始第t年的森林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1_ ,Biomass PROJ tC  —— 第 t1 年时，的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 C）； 

2_ ,Biomass PROJ tC  —— 第 t2 年时，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 C）； 

44/12       ——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t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 t=1, 2, 3……，无量纲； 



 

 

16 

t1, t2               ——   项目开始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单位为年（a），且 t1 ≤t≤t2。 

B.6.1.2.2 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变化的计算  

渌口区军山国有林场负责所辖林场区域内的造林及管护，除一般森林抚育外禁止人为干

扰与商业行为。林业局对项目边界内加以保护，不移除枯落物与枯死木，因此本项目将死有

机质纳入项目碳储量计算中。采用“储量变化法（Stock Difference Method）”计算项目边界内

的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在一段时期内的年均变化量。见公式（7）： 

 

𝛥𝐶𝐷𝑂𝑀,𝑡 =
𝐶𝐷𝑂𝑀,𝑡2−𝐶𝐷𝑂𝑀,𝑡1

𝑡2−𝑡1
×

44

12
                      （7） 

式中： 
 

∆CDOM,t —— 项目开始后第 t 年的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

吨 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CDOM,t1
 —— 第 t1 年时，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C）； 

CDOM,t2
 —— 第 t2 年时，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C）； 

44/12 ——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t —— 
项目开始后第 t 年，无量纲； 

t1,t2 —— 
项目开始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单位为年（a），且 t1≤t≤t2。 

 

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的计算 

森林死有机质包括枯落物和枯死木。碳储量计算方式见公式（8）： 

𝐶𝐷𝑂𝑀,𝑡 = ∑ ∑ 𝐴𝑖,𝑗,𝑡 × (𝐿𝐼𝑖,𝑗,𝑡 × 𝐶𝐹𝐿𝐼,𝑖,𝑗 + 𝐷𝑊𝑖,𝑗,𝑡 × 𝐶𝐹𝐷𝑊,𝑖,𝑗)

𝑗𝑖

 （8） 

式中： 

CDOM,t —— 第 t 年时，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C） 

𝐴𝑖,𝑗,𝑡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的森林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𝐿𝐼𝑖,𝑗,𝑡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单位面积枯落物量，单位为吨每 

公顷（td.m.·hm-2） 

𝐷𝑊𝑖,𝑗,𝑡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单位面积枯死木量，单位为吨每
公顷（td.m.·hm-2） 

𝐶𝐹𝐿𝐼,𝑖,𝑗 —— 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枯落物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
tC·(td.m.)-1），缺省值 0.37； 

𝐶𝐹𝐷𝑊,𝑖,𝑗 —— 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枯死木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
tC·(td.m.)-1），缺省值 0.37。 

 

枯落物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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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缺省值的方法计算森林枯落物量。首先计算森林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见公 

式（9）；再利用枯落物量与地上生物量的比值，计算单位面积枯落物量，见公式（10）： 

 

AGBi,j,t=c∙(a+b∙VAF,t) （9） 

LIi,j,t=AGBi,j,t×DFLI,i,j （10） 

式中： 

LIi,j,t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单位面积枯落物量，单位为吨每 

公顷（td.m.·hm-2）； 

AGBi,j,t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单位为吨每 

公顷（td.m.·hm-2 ）； 

DFLI,i,j —— 第 i 碳层树种j 的枯落物生物量/地上生物量的比例，无量纲； 

VAF,t —— 
第t 年时，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m3·hm-2）； 

a,b,c —— 模型参数； 

t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 ，无量纲。 

 

本项目采用缺省值的方法估计乔木林枯死木量。首先计算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再利用 

枯死木量与地上生物量的比值，计算单位面积枯死木量。见公式（11）。其中，AGBi,j,t 同公 

式（9）。 

DWi,j,t=AGBi,j,t×DFDW,i,j                      （11） 

式中： 

DWi,j,t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单位面积枯死木量，单位为吨 

每公顷（td.m.·hm-2）； 

AGBi,j,t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j 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单位为吨 

每公顷（td.m.·hm-2 ）； 

DFDW,i,j —— 第 i 碳层树种j 的枯死木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的比值，无量纲。 

 

B.6.1.2.3 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的计算 

造林活动由于整地而扰动土壤，可能会使项目地块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在整地后减少；后 

期随着林木生长、根系死亡和枯落物返还与分解等，土壤有机碳又会逐渐增加，最终趋于稳

定。 

由于土壤有机碳储量及其变化的监测成本较高、监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基于保守性原

则和成本有效性原则，本项目基于以下假设条件对土壤有机碳储量及其变化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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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整地造林之后 0-5 年，项目地块的土壤有机碳含量逐渐下降，从第 6 年之后逐渐上

升，恢复至整地前的土壤有机碳水平大约需要 20 年左右； 

b）整地造林之后第 20-40 年，项目地块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呈线性增加，且在第 40 年后

土壤有机碳含量达到稳定状态，即不再增长； 

c）造林碳汇项目基准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量计为 0。 

基于上述假设，项目情景下第 i 碳层土壤有机碳储量年变化量使用公式（12）计算；并

使用（13）计算边界内土壤有机碳储量年变化量： 

Δ𝑆𝑂𝐶𝑡 = ∑ Δ𝑆𝑂𝐶𝑖,𝑡

𝑖

 （12） 

Δ𝑆𝑂𝐶𝑖,𝑡 = 𝛿𝑆𝑂𝐶 ×
44

12
× 𝐴𝑖,𝑡 （13） 

式中： 

Δ𝑆𝑂𝐶𝑡 —

— 

整地造林后第 t 年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

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Δ𝑆𝑂𝐶𝑖,𝑡 —

— 

第 i 项目碳层整地造林后第 t 年的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𝛿𝑆𝑂𝐶 —

— 

整地造林后土壤有机碳密度平均年变化率，单位为吨碳每公顷每

年（tC·hm-2·a-1），见表 B.8； 

44/12 —

—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𝐴𝑖,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i —

— 

项目碳层，i=1,2,3……，无量纲； 

t —

— 

自项目整地造林后的年数，无量纲。 

 

表 B.8 整地造林后土壤有机碳密度年变化率参考值（tC·hm-2·a-1） 

整地造林后的年限 常绿阔叶 落叶阔叶 针叶 竹子 灌木 

0-5 年 －0.40 －0.40 －0.40 －0.40 －0.20 

6-20 年 ＋0.20 ＋0.15 ＋0.15 ＋0.15 ＋0.10 

21-40 年 ＋0.70 ＋0.40 ＋0.40 ＋0.40 ＋0.10 

≥41 年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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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2.4 森林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估算 

在项目设计阶段，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通常无法预料，因此项目设计阶段火烧引起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为 0。 

在项目实施阶段，通过监测项目边界内实际火烧发生情况，计算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 

 

B.6.1.3 项目泄漏计算 

项目不会引起项目边界内农业活动（如种植、放牧等）的转移，即不会发生泄漏，本

项目不考虑泄漏。 

B.6.1.4 项目减排量核算 

项目开始后第 t 年的项目减排量按照公式（14）核算： 

𝐶𝐷𝑅𝑡=(Δ𝐶PROJ,𝑡−Δ𝐶BSL,𝑡−𝐿𝐾𝑡)×(1−𝐾RISK) （14） 

式中： 

𝐶𝐷𝑅𝑡 —— 项目第 t年的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Δ𝐶PROJ,𝑡 —— 项目第 t年的项目清除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CO2e·a-1）； 

Δ𝐶BSL,𝑡 —— 项目第 t年的基准线清除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𝐿𝐾𝑡 —— 项目第 t年的泄漏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根据适用条件，𝐿𝐾𝑡=0； 

𝐾RISK —— 项目的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单位为百分比（%）； 

t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B.6.2 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表 B.9   𝑲RISK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𝐾RISK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4） 

数据描述 

造林碳汇项目可能会由于自然因素（如火灾、病虫害、雨雪冰冻、风灾等）或人

为干扰（如非法采伐和破坏等）原因导致项目清除的温室气体重新释放到大气中，

即非持久性风险。在核算减排量时须按照项目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扣除一定比

例的项目减排量。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采用历史火灾、病虫害等灾害导致的森林

蓄积量或森林面积的损失比例计算确定 

数据单位 % 

数据来源 

本表默认值，根据《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统计全国及各省（区、市）因火灾引起

的蓄积损失量占当年森林蓄积增长量的比例，以及病虫害重度危害面积占森林面

积的比例，1999-2018 年全国年均因灾损失率约 4.98%，出于保守性原则取值 10% 

数值 10%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减排量的非持久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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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无 

表 B.10   𝑨𝒊,𝒋,𝒕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𝐴𝑖,𝑗,𝑡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公式（8）、公式（13） 

数据描述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 j 的森林面积 

数据单位 hm2 

数据来源 项目设计文件及审定确认的项目碳层各树种的森林面积 

数值 / 

数值的合理性 采用项目数据 

数据用途 用于预估项目清除量 

备注 无 

表 B.11   𝑪𝑭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𝐶𝐹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数据描述 生物量含碳率、 

数据单位 tC·(td.m.)-1 

数据来源 

项目业主须按照如下优先顺序选择： 

a） 地方标准； 

b） 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 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 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计数据。须基

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

查数据的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其他阔叶树 0.4861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将生物量转换为生物质碳储量 

备注 无 

表 B.12   𝒇(𝑽AF,𝒕)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𝑓(𝑉AF,𝑡)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乔木林单位面积全林（或地上）生物量与蓄积量的相关方程 

数据单位 td.m.·hm-2 

数据来源 

项目业主须按照如下优先顺序选择： 

a） 地方标准； 

b） 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 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 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计数据。须基

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

查数据的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详见表 B.7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利用单位面积蓄积量计算乔木林全林生物量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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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   𝒇(𝑨𝒈𝒆AF,𝒕)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𝑓(𝐴𝑔𝑒AF,𝑡)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数据描述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与林龄的相关方程 

数据单位 m3·hm-2 

数据来源 

项目业主须按照如下优先顺序选择： 

a） 地方标准； 

b） 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 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 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计数据。须基

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

查数据的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详见表 B.6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利用单位面积蓄积量计算乔木林全林生物量 

备注 无 

表 B.14   𝐷𝐹𝐿𝐼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𝐷𝐹𝐿𝐼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0） 

数据描述 枯落物生物量与森林地上生物量的比值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方法学文件及附录 B 表B.1 中推荐的缺省值 

数值 森林类型 适用的林龄范围 

1 年-20 年 21 年-40 年 ≥41 年 

南方地区 阔叶林 7.81 7.69 7.69 
 

数值的合理性 本地无相关数据，依据保守性原则，使用方法学内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情景下枯落物生物量 

备注 本地无相关数据，依据保守性原则，使用方法学内缺省值。 

表 B.15   DFDW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DFDW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1） 

数据描述 枯死木生物量与森林地上生物量的比值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方法学文件及附录 B 表 B.2 中推荐的缺省值 

数值 森林类型 适用的林龄范围 

1 年-20 年 21 年-30 年 ≥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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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

区 

阔叶林 3.20 

 

数值的合理性 本地无相关数据，依据保守性原则，使用方法学内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情景下枯死木生物量 

备注  

表 B.16   𝜹𝑺𝑶𝑪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𝛿𝑆𝑂𝐶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数据描述 造林后土壤有机碳密度平均年变化率 

数据单位 tC·hm-2·a-1 

数据来源 

项目业主须按照如下优先顺序选择： 

a） 地方标准； 

b） 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 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 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

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

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整地造林

后的年限 
常绿阔叶 落叶阔叶 针叶 竹子 灌木 

0-5 年 －0.40 －0.40 －0.40 －0.40 －0.20 

6-20 年 ＋0.20 ＋0.15 ＋0.15 ＋0.15 ＋0.10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 

备注 无 

 

表 B.17   𝑪𝑶𝑴𝑭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𝐶𝑂𝑀𝐹 

应用的公式编号 方法学附录 D 中公式（D.2）、公式（D.4） 

数据描述 燃烧因子（针对不同的植被类型）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项目业主须按照如下优先顺序选择： 

a） 地方标准； 

b） 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 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 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

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

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0.45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森林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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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8   𝑬𝑭CH4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𝐸𝐹CH4
 

应用的公式编号 方法学附录 D 中公式（D.2）、公式（D.4） 

数据描述 CH4 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gCH4·(kgd.m.)-1 

数据来源 

项目业主须按照如下优先顺序选择： 

a） 地方标准； 

b） 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 本表缺省值； 

d） 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

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

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其它森林：4.7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森林火烧引起的 CH4 排放量 

备注 无 

 

表 B.19   𝑬𝑭N2O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𝐸𝐹N2O 

应用的公式编号 方法学附录 D 中公式（D.2）、公式（D.4） 

数据描述 N2O 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gN2O·(kgd.m.)-1 

数据来源 

项目业主须按照如下优先顺序选择： 

a） 地方标准； 

b） 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 本表缺省值； 

d） 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

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

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其它森林：0.26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森林火烧引起的 N2O 排放 

备注 无 

 

表 B.20   𝑮𝑾𝑷CH4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𝐺𝑊𝑃CH4
 

应用的公式编号 方法学附录 D 中公式（D.2）、公式（D.4） 

数据描述 100 年时间尺度下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本表默认值，参考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数值 28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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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用途 将 CH4 排放量转化为 CO2e 

备注 无 

 

表 B.21   𝑮𝑾𝑷N2O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𝐺𝑊𝑃N2O 

应用的公式编号 方法学附录 D 中公式（D.2）、公式（D.4） 

数据描述 100 年时间尺度下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本表默认值，参考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数值 265 

数值的合理性 无当地的参数，采用《方法学》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用途 将 N2O 排放量转化为 CO2e 

备注 无 

 

B.6.3 减排量估算 

按照方法学和相关规定的要求，依照 B.6.1 中基准线清除量、项目清除量、泄漏以及项

目计入期内减排量预先估算的方法、步骤进行估算；对于项目设计阶段已确定的参数，采用

Ｂ.6.2 中的数值；对于在项目实施后通过监测获得的参数，使用 B.7.1 中的预先估算值；根

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相关方法学等规定估算因应对非持久性风险而扣减的减排量。 

项目估算结果见表 B.22。 

表 B.22   减排量估算结果 

年份 

原有散生

木生物质

碳储量变

化量 

(tCO2e) 

项目林木 

生物质清除

量 

(tCO2e) 

森林死

有机质

碳储量

变化量

(tCO2e) 

土壤有机

碳储量变

化量 

(tCO2e) 

项目清除

量 

(tCO2e) 

项目减排

量 

(tCO2e) 

2021/01/01~2021/12/31 0 116.80 7.80 -103.60 21.10 19.00 

2022/01/01~2022/12/31 0 136.00 9.10 -103.60 41.50 37.40 

2023/01/01~2023/12/31 0 468.90 32.30 -103.60 397.70 357.90 

2024/01/01~2024/12/31 0 286.50 19.50 -217.20 88.80 80.00 

2025/01/01~2025/12/31 0 336.80 23.00 -94.20 265.70 239.10 

2026/01/01~2026/12/31 0 369.50 25.30 -94.20 300.60 270.50 

2027/01/01~2027/12/31 0 393.50 26.90 -94.20 326.20 293.60 

2028/01/01~2028/12/31 0 413.30 28.20 -94.20 347.30 312.60 

2029/01/01~2029/12/31 0 426.90 29.10 88.70 544.70 490.30 

2030/01/01~2030/12/31 0 438.70 29.90 88.70 557.30 501.60 

2031/01/01~2031/12/31 0 448.10 30.50 88.70 567.40 510.70 

2032/01/01~2032/12/31 0 457.00 31.10 88.70 576.80 519.10 

2033/01/01~2033/12/31 0 461.70 31.40 88.70 581.80 523.60 

2034/01/01~2034/12/31 0 466.30 31.70 88.70 586.70 5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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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01/01~2035/12/31 0 469.80 31.90 88.70 590.40 531.40 

2036/01/01~2036/12/31 0 473.60 32.10 88.70 594.50 535.00 

2037/01/01~2037/12/31 0 474.00 32.10 88.70 594.80 535.30 

2038/01/01~2038/12/31 0 474.90 32.20 88.70 595.70 536.20 

2039/01/01~2039/12/31 0 475.10 32.20 97.50 604.70 544.30 

2040/01/01~2040/12/31 0 476.00 32.20 153.40 661.70 595.50 

合计 0 8063.40 548.50 233.10 8845.40 7961.20 

 

B.6.4 项目设计阶段估算减排量汇总 

本项目活动的减排量（即人为净温室气体清除）等于项目清除量减去基线清除量与泄漏

量，即： 

表 B.23   项目设计阶段预估的项目减排量 

年份 

基准线清除

量 

(tCO2e) 

项目清除量 

(tCO2e) 

泄漏排放 

(tCO2e) 

因应对非持久性风

险而扣减的减排量 

(tCO2e) 

项目减排量 

(tCO2e) 

2021/01/01~2021/12/3

1 
0 21.07 0 2.107 18.959 

2022/01/01~2022/12/3

1 
0 41.55 0 4.154 37.39 

2023/01/01~2023/12/3

1 
0 397.69 0 39.769 357.925 

2024/01/01~2024/12/3

1 
0 88.85 0 8.885 79.961 

2025/01/01~2025/12/3

1 
0 265.69 0 26.569 239.124 

2026/01/01~2026/12/3

1 
0 300.56 0 30.056 270.501 

2027/01/01~2027/12/3

1 
0 326.23 0 32.623 293.607 

2028/01/01~2028/12/3

1 
0 347.33 0 34.733 312.594 

2029/01/01~2029/12/3

1 
0 544.73 0 54.473 490.26 

2030/01/01~2030/12/3

1 
0 557.31 0 55.731 501.58 

2031/01/01~2031/12/3

1 
0 567.40 0 56.74 510.657 

2032/01/01~2032/12/3

1 
0 576.79 0 57.679 519.112 

2033/01/01~2033/12/3

1 
0 581.82 0 58.182 52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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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01/01~2034/12/3

1 
0 586.74 0 58.674 528.07 

2035/01/01~2035/12/3

1 
0 590.44 0 59.044 531.399 

2036/01/01~2036/12/3

1 
0 594.47 0 59.447 535.023 

2037/01/01~2037/12/3

1 
0 594.81 0 59.481 535.332 

2038/01/01~2038/12/3

1 
0 595.73 0 59.573 536.159 

2039/01/01~2039/12/3

1 
0 604.74 0 60.474 544.27 

2040/01/01~2040/12/3

1 
0 661.65 0 66.165 595.485 

合计 0 8845.61 0.00 884.56 7961.20 

计入期年数 20 20 20 20 20 

计入期内年均值 0 442.28 0.00 44.228 398.052 

 

B.7 监测计划 

B.7.1 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项目实施阶段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 B.24—表 B.28。 

表 B.24   𝑨𝒊,𝒋,𝒕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𝐴𝑖,𝑗,𝑡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A.2）、公式（A.3）、公式（A.4）、公式（B.2） 

数据描述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树种 j 的森林面积 

数据单位 hm2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数值 实际监测 

监测仪表 GPS 定位 

监测点要求 所有实际实施造林活动的项目地块及其拐点坐标 

监测仪表要求 
实时动态差分技术（RTK）、GPS、BDS 等导航设备、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大

比例尺地形图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核对实际实施的项目地块及其拐点坐标与项目设计是否一致，针对不一致的地

方： 

a) 位于项目设计边界之外的部分，不得纳入项目边界内； 

b) 在监测时，项目设计边界内尚未实际实施造林的部分地块，如果面积≥

400m2，须单独纳入新的碳层或移出项目边界外（如改变土地用途），并

重新测定相关部分的项目边界坐标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自首次核查后，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须有项目及碳层边界坐标的.shp

或.kml 文件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

序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

规程（GB/T38590）使用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QA/QC）程序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清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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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无 

 

表 B.25   𝑫𝑩𝑯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𝐷𝐵𝐻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A.10）、公式（A.15）、公式（A.21） 

数据描述 乔木或竹子的胸径 

数据单位 cm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数值 实际监测 

监测仪表 胸径测量仪 

监测点要求 所有野外监测样地 

监测仪表要求 胸径测量仪、皮尺；罗盘、RTK、GPS、BDS 等定位和导航设备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自首次核查后，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

序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QA/QC）程序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监测样地的单位面积生物量 

备注 无 

 

表 B.26   𝑯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𝐻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A.10）、公式（A.15）、公式（A.21）、公式（A.23） 

数据描述 乔木（或竹子、灌木）的高度 

数据单位 m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数值 实际监测 

监测仪表 测高仪 

监测点要求 所有野外监测样地 

监测仪表要求 测高仪、皮尺；罗盘、RTK、GPS、BDS 等定位和导航设备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自首次核查后，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

序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QA/QC）程序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监测样地的单位面积生物量 

备注 无 

 

表 B.27   𝑨BURN,𝒊,𝒕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𝐴BURN,𝑖,𝑡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D.2）、公式（D.3） 

数据描述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发生燃烧的面积 

数据单位 hm2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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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实际监测 

监测仪表 GPS 定位 

监测点要求 所有野外监测样地 

监测仪表要求 皮尺；罗盘、RTK、GPS、BDS 等定位和导航设备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操作程序（SOP）。对于在坡地上的样地，

须进行坡度校正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火灾发生后当年监测。火烧地块位置应用 GPS 或 BDS 定位并记录经纬度坐

标（以度表示的坐标至少保留 6 位小数）、位置（县、乡、村和小地名）以

及地块的形状和大小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

序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QA/QC）程序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备注 无 

 

表 B.28   𝑹BURN,𝒊,𝒕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𝑅BURN,𝑖,𝑡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D.4） 

数据描述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烧除的病原疫木的数量占比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数值 实际监测 

监测仪表 胸径测量仪、皮尺、测高仪、罗盘 

监测点要求 所有野外监测样地 

监测仪表要求 胸径测量仪、皮尺、测高仪、罗盘、RTK、GPS、BDS 等定位和导航设备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伐除前监测。记录伐除木树种、胸径、树高、单位面积株数等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

序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

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QA/QC）程序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备注 无 

 

B.7.2 抽样设计和分层 

B.7.2.1 项目实施阶段分层 

本项目的分层设计采取项目设计阶段分层和项目实施阶段分层的模式。在项目实施后，

项目活动的监测工作将在本小节设定的项目实施阶段分层与项目设计阶段分层相同，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监测工作。 

表 B.29   项目实施阶段分层 

碳层 设计树种 
密度 

（株/亩） 

造林时间（年

/月/日） 

面积 

（公顷） 

面积 

（亩） 

PL-1 5 楠木 5 榉木 167 2018/8/28 59.58 8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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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2 5 楠木 5 南酸枣 167 2018/8/28 101.45 1521.70 

总计    161.03 2415.4 

 

项目设计阶段编写的 PDD 所描述的造林活动，其各层碳储量变化量可能因受到多方面

的干扰而产生变异性，因而需进行相应的事后分层，以保证项目活动顺利进行。可能出现的

情况包括实施计划、管理等方面的变化、极端天气影响、森林火灾、病虫害等意外灾害，或

存在多个碳层合理合并重组或某些碳层可进行拆分等。 

每次监测时，可根据实际经营模式等进行调整和更新。如果项目边界内出现下述原因，

则在每次监测前须对上一次的分层进行更新和调整： 

(1)项目活动与设计不一致，如活动时间、树种选择和配置、地块的边界等发生变化； 

(2)项目活动的干扰（如间伐、施肥等）影响了项目碳层内部的均一性； 

(3)发生火灾或土地利用变化（如毁林）导致项目边界发生变化； 

(4)通过上一次监测发现，同一碳层碳储量及其变化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在下一次监测

前需对该碳层进行重新调整，将该碳层划分成两个或多个碳层；如果上一次监测发现，两个

或多个碳层具有相近的碳储量及其变化，则可考虑将这些不同的碳层合并成一个碳层，以降

低监测工作量。 

后继的监测期内的项目活动需按变化后新的事后分层实施。 

B.7.2.2 抽样设计 

按照《方法学》要求监测结果达到 90%可靠性水平下 90%的精度要求，并给出了满足上

述条件的具体抽样方法。 

第一步：计算样地数量 n。如果 n≥30，则该步骤所得样地数为 n 值；如果 n<30，则须

采用自由度为 n-1 时的𝑡𝑉𝐴𝐿值，进行第二次迭代计算，得到的 n 值即为最终的样地数； 

𝑛 =
𝑁 × 𝑡𝑉𝐴𝐿

2 × (∑ 𝑤𝑖 × 𝑆𝑖𝑖 )2

𝑁 × 𝐸2 + 𝑡𝑉𝐴𝐿
2 × ∑ (𝑤𝑖 × 𝑆𝑖

2)𝑖  

（15） 

式中： 

n —

— 

项目边界内计算生物质碳储量所需的监测样地数量，无量纲； 

N —

— 

项目边界内监测样地的抽样总体，N=A/Ap；其中 A 是项目总面积，Ap

是样地面积，无量纲； 

𝑡𝑉𝐴𝐿 —

— 

可靠性指标。在一定的可靠性水平下，自由度为无穷（∞）时查 t-分布

双侧 t-分位数表的 t 值，取值为 1.645，无量纲； 

𝑤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权重，wi=Ai/A，其中 A 是项目总面积

（hm2），Ai是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hm2），无量纲； 

𝑆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估计值的标准差，单

位为吨碳每公顷（tC·hm-2）；项目设计阶段，采用碳层单位面积生物

质碳储量估计值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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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项目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估计值允许的误差范围，单位为吨碳每公

顷（tC·hm-2）；项目设计阶段，采用项目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估计

值的 10%； 

i —

— 

项目碳层，i=1,2,3……，无量纲。 

第二步：当抽样面积较大时（抽样面积大于项目面积的 5％），按公式（15）进行计算

获得样地数 n 之后，按照公式（16）对 n 值进行调整，从而确定最终的样地数（𝑛𝑎）： 

𝑛𝑎 = 𝑛 ×
1

1 + 𝑛 𝑁⁄
 

（16） 

式中： 

𝑛𝑎 —

— 

调整后项目边界内计算生物质碳储量所需的监测样地数量，无量纲； 

n —

— 

项目边界内计算生物质碳储量所需的监测样地数量，无量纲； 

N —

— 

项目边界内监测样地的抽样总体，无量纲。 

第三步：当抽样面积较小时（抽样面积小于项目面积的 5％），可采用简化方式计算： 

𝑛 = (
𝑡𝑉𝐴𝐿

𝐸
)

2

× (∑ 𝑤𝑖 × 𝑆𝑖

𝑖

)

2

 

（17） 

式中： 

n —

— 

项目边界内计算生物质碳储量所需的监测样地数量，无量纲； 

𝑡𝑉𝐴𝐿 —

— 

可靠性指标。在一定的可靠性水平下，自由度为无穷（∞）时查 t-分布

双侧 t-分位数表的 t 值，取值为 1.645，无量纲； 

𝑤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权重，wi=Ai/A，其中 A 是项目总面积

（hm2），Ai是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hm2），无量纲； 

𝑆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单位面积碳储量估计值的标准差，单位为吨

碳每公顷（tC·hm-2）；项目设计阶段，采用碳层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

量估计值的 10%； 

E —

— 

项目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估计值允许的绝对误差限，单位为吨碳每

公顷（tC·hm-2）；项目设计阶段，采用项目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估

计值的 10%； 

i —

— 

项目碳层，i=1,2,3……，无量纲。 

第四步：分配到各碳层的监测样地数量，采用最优分配法进行计算。分配样地数量不足

3 个的碳层，最少设置 3 个样地： 

𝑛𝑖 = 𝑛 ×
𝑤𝑖 × 𝑆𝑖

∑ (𝑤𝑖 × 𝑆𝑖)𝑖  

（1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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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计算生物质碳储量所需的监测样地数量，无量

纲； 

n —

— 

项目边界内计算生物质碳储量所需的监测样地数量，无量纲； 

𝑤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权重，wi=Ai/A，其中 A 是项目总面积

（hm2），Ai是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hm2），无量纲； 

𝑆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标准差的估计值，单位

为吨碳每公顷（tC·hm-2）；项目设计阶段，采用碳层单位面积生物质碳

储量估计值的 10%； 

i —

— 

项目碳层，i=1,2,3……，无量纲。 

 

取项目区样地调查的各层生物质碳储量作为样本，分配各层样地数，最后确定样地总数

量为 60 个，各项目碳层样地数量见表 B.30。 

表 B.30   碳层样地数量分配表 

碳层名称 样地数(𝒏𝒊) 

PL-1 3 

PL-2 3 

合计 6 

 

B.7.3 监测计划的其他内容 

B.7.3.1 样地设置的要求 

1、样地布设方案 

样地的空间布设须采用随机起点、系统布点的方法，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采用 GIS 等空间工具将每个碳层网格化，每个网格面积大小与监测样地面积大小相同。

计算第 i 个项目碳层的总网格交叉点的数量（𝑁𝑖），将每个网格交叉点按照固定顺序编号，

从 1、2、3……直到𝑁𝑖； 

在 1~ 𝑁𝑖 之 间 产 生 一 个 随 机 数 （ 如 在 Excel 表 格 中 ， 使 用 随 机 数 公 式

f(x)=ROUND(RAND()*(𝑁𝑖),0)产生一个随机数），该随机数代表的网格交叉点编号即为第 i 项

目碳层的第 1 个监测样地的中心点。第 2 个样地的中心点等于第 1 个样地的网格交叉点编

号加间隔的网格交叉点数，该间隔数等于第 i 项目碳层的总网格交叉点数量（𝑁𝑖）除以该碳

层样地数量（𝑛𝑖）后取整数；第 3 个样地中心点的网格交叉点编号等于第 2 个样地的网格交

叉点编号加间隔的网格交叉点数，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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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确定的网格交叉点作为监测样地的中心点，在 GIS 等空间分析工具的帮助下，

确定每个监测样地的经纬度坐标。坐标以度表示，至少保留 6 位小数。 

2、样地设置 

根据确定的样地中心点坐标，使用 RTK 等定位工具找到样地中心点准确地理位置。如

果样地边界距离林缘、悬崖等地形地物小于 10m，可沿这些地形地物边缘线的垂直方向移动

一定距离，最多不超过 10m，并记录新的样地中心点坐标。坐标以度表示，至少保留 6 位小

数。 

首次监测时，可在样地中心点设置永久性标志，便于后续监测时的位置识别。样地边界

除用于测定时识别外，不宜建立永久性标志。样地面积为 0.04hm2，样地形状采用矩形（样

地测量闭合差≤0.5%）或圆形。对于在坡地上的样地，须进行坡度校正。在同一个项目中，

所有样地的面积和形状应相同，样地内林木和管理方式应与样地外完全一致。 

现场记录经纬度坐标（以度表示的坐标至少保留 6 位小数）、位置（县、乡、村和小地

名）、样地名称/编号、样地的形状和面积大小、树种和造林时间等信息。固定样地复位率须

达 100%。 

项目开始时针对边界内地块散生木进行调查并统计数量，在项目首次监测针对散生木进

行复查并标记，在项目计入期内将不进行监测，也不纳入计算。  

3、样地调整 

项目实施阶段，如果重新调整了碳层划分，或为了满足抽样精度需要额外增加样地，须

对碳层内的样地数量和布设进行调整。每个碳层在保留已有样地的基础上，在新碳层内按照

上述原则和步骤，补充并布设新的监测样地，以确保抽样精度。 

B.7.3.2 监测频率 

在本项目计入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40 年 12 月 31 日，计入期内对固定样地监测 4

次。第一次监测时间：2025 年 3 月；以后每五年监测 1 次，计入期结束前（2040 年 12 月）

监测一次。 

B.7.3.3 项目基准线清除量的监测 

在项目编写设计文件时，已进行了大量的多方位调查工作，在较为详实的数据基础上，

进行较全面和有效地估算本项目的基线清除量。本项目在注册后的经营期内，不再在项目活

动计入期内对基线清除量进行监测。 

B.7.3.4 项目活动的监测 

项目实施阶段，主要监测和记录项目边界内所发生的造林、管护以及与温室气体排放有

关项目活动的实施情况，并判断是否与项目设计文件及监测方案一致。主要内容包括： 

造林活动：造林时间、造林地块、造林树种、造林密度、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整地清

林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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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活动：巡护、补植、采伐、有害生物防治和森林火灾预防措施等； 

项目边界内自然灾害（如火灾、病虫害、台风、干旱等）和人为干扰（如土地利用变化

等）的发生情况（如时间、地点、面积、边界、损害强度等）。 

B.7.3.5 项目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监测 

生物质碳储量变化的监测是本项目活动监测中的关键环节，是取得项目活动真实、有效

减排量的重要保证，将按《方法学》提出的下述程序完整地进行监测： 

第一步：样地每木检尺，实测样地内除基准线林木以外所有活立木的胸径（或竹径），

根据选择测量树高（或竹高），起测胸径为 2cm。对于灌木林可只选择监测样方内灌木株数、

单株灌木的基径、分枝数、灌高、灌幅等，或监测样方内的灌木盖度。 

第二步：采用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变化计算方法计算单株林木的生物量，累加得到样地水

平的生物量，再结合生物量含碳率计算样地水平的生物质碳储量，以及各碳层的平均单位面

积生物质碳储量。 

第三步：计算第 i 项目碳层样本平均数（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的估计值）及其方

差： 

𝑐Biomass,𝑖,𝑡 = (∑ 𝑐Biomass,𝑖,𝑝,𝑡

𝑝

) 𝑛𝑖⁄

 

（19） 

𝑆𝑐Biomass,𝑖,𝑡

2 =
𝑛𝑖 × ∑ 𝑐Biomass,𝑖,𝑝,𝑡

2
𝑝 − (∑ 𝑐Biomass,𝑖,𝑝,𝑡𝑝 )

2

𝑛𝑖 × (𝑛𝑖 − 1)
 （20） 

式中： 

𝑐Biomass,𝑖,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

碳每公顷（tC·hm-2）； 

𝑐Biomass,𝑖,𝑝,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样地 p 的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单位

为吨碳每公顷（tC·hm-2）； 

𝑛𝑖 —

— 

第 i 项目碳层的监测样地数，无量纲； 

𝑆𝑐Boimass,𝑖,𝑡

2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的方差，单

位为吨碳每公顷的平方（(tC·hm-2)2）； 

p —

— 

第 i 项目碳层中的样地，p=1,2,3……,𝑛𝑖，无量纲； 

i —

— 

项目碳层，i=1,2,3……，无量纲；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第四步：计算项目总体平均数估计值（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的估计值）及其方差： 

𝑐Biomass,𝑡 = ∑(𝑤𝑖 × 𝑐Biomass,𝑖,𝑡)

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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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𝑐Biomass,𝑡

2 = ∑ (𝑤𝑖
2 ×

𝑆𝑐Biomass,𝑖,𝑡

2

𝑛𝑖
)

𝑖

 （22） 

式中： 

𝑐Biomass,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的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

碳每公顷（tC·hm-2）； 

𝑤𝑖 —

— 

项目边界内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权重，wi=Ai/A，其中 A 是项目总

面积（hm2），Ai是第 i 项目碳层的面积（hm2），无量纲； 

𝑐Biomass,𝑖,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的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

吨碳每公顷（tC·hm-2）； 

𝑆𝑐Biomass,𝑡

2  —

— 

第 t 年时，项目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的方差，单位为吨碳

每公顷的平方（(tC·hm-2)2）； 

𝑆𝑐Biomass,𝑖,𝑡

2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的方差，单

位为吨碳每公顷的平方（(tC·hm-2)2）； 

𝑛𝑖 —

— 

第 i 项目碳层的监测样地数，无量纲； 

i —

— 

项目碳层，i=1,2,3……，无量纲；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第五步：计算项目边界内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的不确定性： 

𝑢𝑐Biomass,𝑡
=

𝑡𝑉𝐴𝐿 × 𝑆𝑐Biomass,𝑡

𝑐Biomass,𝑡
 （23） 

式中： 

𝑢𝑐Biomass,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

性，即相对误差限，单位为百分比（%）。要求相对误差不大于 10%，

即抽样精度不低于 90%； 

𝑡𝑉𝐴𝐿 —

— 

可靠性指标，自由度等于 n-M（其中 n 是项目边界内样地总数，M 是

林木生物量计算的碳层数），置信水平为 90%，查 t-分布双侧分位数

表获得，无量纲。如置信水平为 90%，自由度为 45 时，双侧 t-分布的

t 值在 Excel 电子表中输入“=TINV(0.10,45)”可计算得到 t 值为 1.6794； 

𝑆𝑐Biomass,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方差的平方根，即

标准误差，单位为吨碳每公顷（tC·hm-2）； 

𝑐Biomass,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的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每

公顷（tC·hm-2）；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第六步：计算第 t 年项目边界内的生物质总碳储量： 

𝐶Biomass,𝑡 = 𝐴 × 𝑐Biomass,𝑡 （24） 

式中： 

𝐶Biomass,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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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项目边界内各碳层的面积总和，单位为公顷（hm2）； 

𝑐Biomass,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的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单位吨

碳每公顷（tC·hm-2）；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第七步：计算核算期内第 t 年项目边界内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假设在核算期内，

生物质碳储量变化是线性的： 

Δ𝐶Biomass,𝑡 =
𝐶Biomass,𝑡2

− 𝐶Biomass,𝑡1

𝑡2 − 𝑡1
×

44

12
 （25） 

式中： 

Δ𝐶Biomass,𝑡 —

— 

核算期内第 t 年的项目边界内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𝐶Biomass,𝑡1
 —

— 

第 t1 年时，项目边界内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CO2e·a-1）； 

𝐶Biomass,𝑡2
 —

— 

第 t2 年时，项目边界内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CO2e·a-1）； 

44/12 —

—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t1,t2 —

— 

核算期的间隔时间，单位为年（a）；开始于第 t1 年，结束于第 t2

年，且 t1≤t≤t2；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B.7.3.6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监测 

根据《方法学》，造林项目需要考虑森林火灾引起的灾引起生物质燃烧造成的非 CO2温

室气体排放，在计入期内需要根据监测计划，详细记录项目边界内每一次森林火灾（如果有）

发生的时间、面积、地理边界等信息，若一年内累计火灾面积超过项目总面积的 5%则需要

计算火灾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参考下列公式，计算项目边界内由于森林火灾燃烧地上生物

量所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森林火烧包括火灾和人为火烧。森林火灾会引起林木地上生物质和死有机质的燃烧，人

为伐除疫病死木并烧除，都可能会造成非 CO2温室气体的排放。 

𝐺𝐻𝐺𝑡 = 𝐺𝐻𝐺FIRE,AGB,𝑡 + 𝐺𝐻𝐺FIRE,DOM,𝑡 + 𝐺𝐻𝐺BURN,𝑡

 

（26） 

式中： 

𝐺𝐻𝐺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于森林火烧引起的非 CO2 温室气

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𝐺𝐻𝐺FIRE,AGB,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火灾引起的地上生物质燃烧造成

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CO2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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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𝐻𝐺FIRE,DOM,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火灾引起的死有机质燃烧造成的

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CO2e·a-1）； 

𝐺𝐻𝐺BURN,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人为火烧造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1、火灾引起地上生物质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火灾引起森林地上生物质燃烧造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使用最近一次项目核查时

（TV）划分的碳层、各碳层地上生物量数据和燃烧因子进行计算： 

𝐺𝐻𝐺FIRE,AGB,𝑡 = ∑[𝐴BURN,𝑖,𝑡 × 𝐴𝐺𝐵𝑖,𝑇𝑉
× 𝐶𝑂𝑀𝐹𝑖

𝑖

× (𝐸𝐹CH4
× 𝐺𝑊𝑃CH4

+ 𝐸𝐹N2O × 𝐺𝑊𝑃N2O)] × 10−3

 

（27） 

式中： 

𝐺𝐻𝐺FIRE,AGB,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于森林火灾引起地上生物质燃烧造成

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CO2e·a-1）； 

𝐴BURN,𝑖,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发生燃烧的土地面积，单位为公顷

（hm2）； 

𝐴𝐺𝐵𝑖,𝑇𝑉
 —

— 

火灾发生前，项目最近一次核查时第 i项目碳层的地上生物量，

单位为吨每公顷（td.m.·hm-2）； 

𝐶𝑂𝑀𝐹𝑖 —

— 

第 i 项目碳层的燃烧指数，针对植被类型取值，无量纲； 

𝐸𝐹CH4
 —

— 

CH4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甲烷每千克（gCH4·(kgd.m.)-1）； 

𝐸𝐹N2O —

— 

N2O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氧化亚氮每千克（gN2O·(kgd.m.)-1）； 

𝐺𝑊𝑃CH4
 —

—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换成 CO2e，无量纲； 

𝐺𝑊𝑃N2O —

—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N2O 转换成 CO2e，无量纲； 

i —

— 

项目碳层，i=1,2,3……；根据第 TV年核查时的分层确定，无量

纲；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TV —

— 

自项目开始至项目最近一次核查的时间，无量纲； 

10-3 —

— 

将千克转换成吨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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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核查时，如果核算期内有火灾发生，但不清楚燃烧前的地上生物量，可保守地采

用第一次核查时火灾发生所在的同一碳层的平均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进行计算。 

2、火灾引起死有机质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森林火灾引起死有机质燃烧造成的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应使用最近一次核查（TV）的

碳层死有机质碳储量来计算。第一次核查时，可保守地采用第一次核查时同一碳层的平均单

位面积死有机质碳储量进行计算： 

𝐺𝐻𝐺FIRE,DOM,𝑡 = ∑[𝐴BURN,𝑖,𝑡 × (𝐷𝑊𝑖,𝑇𝑉
× 𝐶𝐹DW + 𝐿𝐼𝑖,𝑇𝑉

× 𝐶𝐹LI)]

𝑖

× 0.07 （28） 

式中： 

𝐺𝐻𝐺FIRE,DOM,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于森林火灾引起死有机质燃烧造成的

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

1）； 

𝐴BURN,𝑖,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发生燃烧的土地面积，单位为公顷

（hm2）； 

𝐷𝑊𝑖,𝑇𝑉
 —

— 

火灾发生前，项目最近一次核查时第 i 项目碳层的枯死木单位

面积干物质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d.m.·hm-2），使用附录 B 的

方法计算； 

𝐶𝐹DW —

— 

枯死木干物质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tC·(td.m.)-1）； 

𝐿𝐼𝑖,𝑇𝑉
 —

— 

火灾发生前，项目最近一次核查时第 i 项目碳层的枯落物单位

面积干物质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d.m.·hm-2），使用附录 B 的

方法计算； 

𝐶𝐹LI —

— 

枯落物干物质量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tC·(td.m.)-1）； 

i —

— 

项目碳层，i=1,2,3……；根据第 Tv 年核查时的分层确定，无

量纲；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Tv —

— 

自项目开始至项目最近一次核查的时间，无量纲； 

0.07 —

— 

非 CO2排放量占碳储量的比例。 

3、人为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项目期内如果有伐除病原疫木并烧除的活动，则须计算人为火烧活动引起的非 CO2 温

室气体排放。可通过调查人为火烧活动发生的碳层内采伐病原疫木的数量比例（如蓄积量比

例或株数比例），使用最近一次项目核查时（TV）划分的相同碳层的平均地上生物量数据来

计算燃烧的地上生物量，结合燃烧因子计算人为火烧活动引起的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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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𝐻𝐺BURN,𝑡 = ∑[𝐴𝑖,𝑡 × 𝐴𝐺𝐵𝑖,𝑇𝑉
× 𝑅BURN,𝑖,𝑡 × 𝐶𝑂𝑀𝐹𝑖

𝑖

× (𝐸𝐹CH4
× 𝐺𝑊𝑃CH4

+ 𝐸𝐹N2O × 𝐺𝑊𝑃N2O)] × 10−3

 

（29） 

式中： 

𝐺𝐻𝐺BURN,𝑡 —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于人为火烧引起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

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CO2e·a-1）； 

𝐴𝑖,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的土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𝐴𝐺𝐵𝑖,𝑇𝑉
 —

— 

火灾发生前，项目最近一次核查时第 i 项目碳层的地上生物量，

单位为吨每公顷（td.m.·hm-2）； 

𝑅BURN,𝑖,𝑡 —

—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内烧除病原疫木的数量占比（如蓄积量

比例或株数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𝐶𝑂𝑀𝐹𝑖 —

— 

第 i 项目碳层的燃烧指数（针对每个植被类型），无量纲； 

𝐸𝐹CH4
 —

— 

CH4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甲烷每千克（gCH4·(kgd.m.)-1）； 

𝐸𝐹N2O —

— 

N2O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氧化亚氮每千克（gN2O·(kgd.m.)-1）； 

𝐺𝑊𝑃CH4
 —

—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换成 CO2e，无量纲； 

𝐺𝑊𝑃N2O —

—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N2O 转换成 CO2e，无量纲； 

i —

— 

项目碳层，i=1,2,3……；根据第 TV 年核查时的分层确定，无量

纲； 

t —

— 

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t=1,2,3……，无量纲； 

TV —

— 

自项目开始至项目最近一次核查的时间，无量纲； 

10-3 —

— 

将千克转换成吨的常数。 

第一次核查时，如果核算期内有人为火烧发生，但不清楚燃烧前的地上生物量，可保守

地采用第一次核查时火灾发生所在的同一碳层的平均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 

B.7.3.7 精度控制与校正 

根据《方法学》中计算林木碳储量的要求，对林木、灌木生物质碳储量的监测精度进行

控制，需要达到 90%可靠性水平和 90%的精度。当测定的不确定性(根据《方法学》公式 17

计算)大于 10%并且小于 30%时，项目业主可通过增加样地数量使测定结果达到精度要求，

或者选择下述打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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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1   扣减率 

相对误差范围 扣减率（DR） 计算说明 

小于或等于 10% 0% 

依据《方法学》示例说明进行计

算。 

大于 10%但小于或等于 15% 25% 

大于 15%但小于或等于 20% 50% 

大于 20%但小于或等于 30% 75% 

大于 30% 100% 

对于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精度控制可采用机载激光雷达技术。机载激光雷达技术具有更

高的数据采集效率，相比现有样地检尺方法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大范围的数据采集工

作，可以对项目范围内全部林木生物质碳储量进行监测，在计算项目碳储量平均值与方差时，

能够对样地范围外更多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在监测程序中应用该技术时应充分考虑技术适用

性，检验激光雷达生物量测算模型的可靠性指标。基于行业经验，推荐在树种相对单一、种

植密度较低的人工林地使用该监测方法。 

B.7.3.8 监测组织与管理 

（1）监测组织机构及职能 

为确保项目清除量得到精确可靠、透明、可核查的测量监测，项目业主将建立如下图所

示的运行和管理机构，明确数据收集、存档的机构及其职能。 

监测组织机构如图 B.1 所示： 

 

 

 

图 B.1 监测组织机构图 

其中，机构职责与分工如下： 

具体职责： 

项目监测工作组由资料调查组和监测报告组组成。 

1）资料调查组 

（A）负责执行由咨询方编制的项目监测手册； 

（B）负责实施监测计划包括造林活动地块选择、造林相关工作技术指导和后期抚育指

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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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负责对样地林木的生长和蓄积量变化进行监测并监测可能的森林火灾，监测记录

和监测资料备份和保存； 

2）监测报告组 

（A）负责执行由咨询方编制的项目监测手册； 

（B）收集汇总监测样地和样地监测相关数据，并核实好确认相关数据，确保其真实性

和可靠性； 

（C）负责分析和整理样地监测结果，汇总监测数据。 

3）技术准备 

（A）收集有关材料，包括项目设计文件、方法学、监测计划、经营区划图件、小班记

载卡等。 

（B）技术培训：所有调查和检查人员都在开始外业调查前参加技术培训。熟练掌握相

关监测技术，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4）物资准备 

（A）图、表、资料 

a.复制监测样地调查相关记录表； 

b.收集各种调查和监测材料，包括施工合同、验收/监理报告和其他相关凭证等。 

（B）仪器工具 

a.准备调查所需的罗盘仪、GPS、测绳、皮尺、花杆等测量仪器和工具。罗盘仪应统一

校正，测出每台仪器的磁偏角，并校正。GPS 统一测定修正参数。 

b.测树角规、测树钢围尺等测树仪器。 

c.PVC 管、锤子等样地监测工具。 

d.计算器、量角器、三角板、铅笔、讲义夹、粉笔等文具。 

e.锄头、工兵铲等样地设置和测设辅助工具。 

（2）可靠的外业测量 

1）要制定本标准操作程序（SOPs）来指导外业测量，做到外业测量的每一步工作都有

序可循，制定好的标准操作程序要坚持应用，以作为撰写监测报告的基础，并为项目的核查

提供依据。 

2）将对从事野外测量工作的人员就外业数据收集、录入、分析和建档进行培训。培训

应确保每个野外工作组的成员能全面了解准确收集数据的所有程序和重要性。 

3）需要提交一份表明上述步骤得以执行的文件作为项目文件的组成部分。该文件将列

出野外工作组组员的所有名字，而且项目负责人要确认组员得到了培训。 

4）任何的新的调查工作人员都将进行适当的培训。 

（3）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 

外业数据收集的核查 

为检查样地设置和测量的正确，将采取以下措施： 

1）随机抽取至少 10%的样地由各个小组之间进行交互复测，对发现的任何测量误差进

行记录、分析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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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互复测的测量因子包括样地位置、所有树木的胸径；将复测的测量数据与原始测

量数据相比较，如果发现任何计算误差，对其进行分析，并校正。 

3）小组之间采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和尽量采用原工作使用的仪器、工具进行互检。 

输入数据的核查和分析 

为在数据输入过程中尽可能减少错误，输入的野外数据和实验室数据都将进行复核，并

与独立的数据比较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如果发现错误或异常情况，需与所有参与测量和分

析数据的人员进行交流，找到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果发生了任何难以解决的监测数据

问题，该样地不能用于分析。 

（4）数据的归档及保存 

数据的归档方式包括电子版和印刷版，所有数据的拷贝件将提供给项目参与方。所有的

电子版数据和报告也将通过可以永久存放的载体如光盘备份，这些光盘的备份件将存放在不

同位置，并且保存到计入期结束后两年。存档的内容包括： 

1）所有原始的外业测量数据、数据分析和电子数据计算表的备份件； 

2）所有碳库碳贮量的变化以及项目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数据，以及

相关的电子数据计算表； 

3）野外调查或 GIS 生成的文件； 

所有数据与信息以电子方式存档，相应的书面文件也一并存档，直到项目活动计入期结

束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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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目开工日期、计入期类型和活动期限 

C.1 项目开工日期 

项目项目活动的开始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22 日（2018 年造林项目）。 

C.2 预计的项目寿命期限 

项目主要造林树种为楠木、榉木、南酸枣等，楠木 60-100 年成熟、榉木 40-80 年成熟、

南酸枣 20-40 年成熟，综合考虑，项目寿命为 40 年。 

C.3 项目计入期 

C.3.1 计入期类型 

本项目采用固定计入期，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2040 年 12 月 31 日。 

C.3.2 计入期开始日期 

2021 年 1 月 1 日。 

C.3.3 计入期长度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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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发展 

D.1 环境影响分析 

本造林碳汇项目的实施，不仅旨在提高森林质量、增加碳汇量以减缓气候变暖的全球性

挑战，还将带来一系列显著而深远的环境效益。以下是对这些环境效益的详细分析： 

(1) 增加森林蓄积量 

本工程实施后，能有效改善林分结构和生长环境，增加目标森林蓄积量，提高林地生产

力，增加木材战略储备。 

(2) 维护生物多样性 

增加物种丰富度：项目注重营造多树种、多层次的森林结构，为不同种类的动植物提供

了更加多样化的栖息环境，促进了物种多样性的增加。 

促进生态系统稳定：混合复层林的形成，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复杂性提升，增强了

森林的抗干扰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在面临自然灾害或人为干扰时，能够更好地维持生态平

衡。 

保护珍稀物种：通过特定区域的保护和恢复措施，项目还有助于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及其

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 

(3) 增强生态服务功能 

森林具有固土保水、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调节小气候等生态服务功能，本

工程的实施将有效增加工程区森林植被的碳储能力，促进森林更好的发挥生态服务功能。 

固土保水：森林植被的增加，有效减少了水土流失，提高了土壤的保水能力，对于保持

水土资源、防止洪涝灾害具有重要作用。 

涵养水源：森林作为天然的“水库”，能够吸收、储存并缓慢释放雨水，为周边地区提

供稳定的水源供应，保障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防风固沙：茂密的森林植被能够降低风速、阻挡风沙侵袭，对于改善区域气候、保护农

田和居民区免受风沙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净化空气：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同时能够吸附空气中的尘埃和

有害物质，净化空气质量，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调节小气候：森林植被对局地气候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能够降低气温、增加湿度、减

少风速等，为生物提供更加适宜的生存环境。 

项目无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D.2 可持续发展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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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较为有限，因此需要碳汇收益的支持。通过工程实施，森林

生态系统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大气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等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可以减少洪涝灾害、滑坡及山石塌方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节约自然灾害防治费用，

从而产生间接经济效益。这种间接经济效益的累积，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2)社会效益 

1）提振就业 

本项目的实施为工程区及周边地区提供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了新的

就业渠道。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地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还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贡

献了力量。同时，项目运营可间接带动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林业、旅游业、服务业等，

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2）传播新理念，加强社会凝聚力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倡导生态文明

建设。通过广泛宣传和教育活动，项目吸引广大群众关注生态建设、参与生态建设，并自觉

维护生态建设成果。这种全民参与的生态保护模式，不仅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还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项目

还传播了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引导人们树立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活理念，为可持续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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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业主联系信息 

法人名称： 株洲资源投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南路 599号神农太阳城商业外圈 1206号 

邮政编码： 412000 

电话： 0731-28685962 

传真：  

电子邮件： 573759473@qq.com 

网址：  

授权代表： 吴东立 

姓名： 汤文顺 

职务： 职员 

部门： 产业开发部 

手机： 13973373565 

传真：  

电话：  

电子邮件： 741744700@qq.com 

 


